
公益彩券盈餘運用情形公告辦法第二條、第三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各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應於每季

結束後十五日內填製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情

形季報表」（以下簡稱

季報表），送由主管機

關彙整公布於所屬國

庫署之網站。 

前項季報表應依

主管機關規定格式，按

社會保險、福利服務、

社會救助、國民就業、

醫療保健填列運用明

細項目；其中福利服務

分為兒童及少年福利、

婦女福利、老人福利、

身心障礙者福利及其

他福利等五項。 

第二條 各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應於每季

結束後十五日內填製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情

形季報表」（以下簡稱

季報表），送由主管機

關彙整公布於所屬國

庫署之網站。 

前項季報表應按

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

福利、老人福利、身心

障礙者福利、社會救助

及其他福利等六項，依

附表格式填列運用明

細項目。 

一、公益彩券發行條例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盈餘專供政府辦理社

會保險、福利服務、

社會救助、國民就業、

醫療保健之社會福利

支出業務為限，爰修

正季報表分類方式。 

二、本辦法修正條文第

二條、第三條及現行

條文第四條，業就公

益彩券盈餘分配辦理

社會福利事業情形季

報表填列項目及說明

事項訂有規範，爰將

現行條文規定之「附

表格式」修正為「主

管機關規定格式」，俾

利依實務作業需要適

時調整修正。 

第三條 各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對於季報

表所填列之預算數，應

說明社會福利財源中

運用公益彩券盈餘之

比率，如有辦理追加、

減預算時，應於季報表

加註說明。 

第三條 各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對於季報

表所填列之預算數，如

有辦理追加、減預算

時，應於季報表加註說

明。 

為利各界檢視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辦理社會

福利事項財源中運用公

益彩券盈餘情形，增訂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

於季報表中說明社會福

利財源運用公益彩券盈

餘之比率。 

 



第二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刪   除) 
 

直轄市、縣(市) 政府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情形季報表 

中華民國 年 月份至 月份（ 年度第 季） 

一、本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管理方式：□基金管理□收支並列 

二、本年度第  季，彩券盈餘分配數為            元。 

三、以前年度剩餘款處理情形： 

（一）截至去年度12月31日止，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待運用數為(a)                      元 。 

（二）處理情形：                                               。 

四、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累計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數為(b)                          元。 

五、本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預算編列情形： 

（一）歲入預算原編                 元，追加減              元，合計             元。 

（二）歲出預算原編                 元，追加減               元，合計            元。 

六、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之執行數： 

福利類別及項目 本年度

預算數 

本季執行數 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

止累計執行數 

備註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     

1     

2     

小計     

(二)婦女福利     

1     

2     

小計     

(三)老人福利     

1     

2     

小計     

(四)身心障礙者福利     

1     

2     

小計     

(五)社會救助     

1     

2     

小計     

(六)其他福利     

1     

2     

小計     

合    計   (c)  

填表說明：「福利類別及項目」，得視當季實際執行情形酌予增減或修正。 

七、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剩餘情形： 

(一)本年度1月起至本季截止，累計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待運用數(d)=(a)+(b)-(c）                    元。 

(二)尚未執行之原因：                                                          。 
 

承辦人員簽章：  業務單位 

聯絡電話：  主管簽章： 

填表日期：   
   

會計單位  機關主管 

主管簽章：  簽    章： 

備註：簽章欄得由各該直轄巿、縣巿政府視業務劃分，自行調整。 

 
 

本 附 表

刪除，季

報 表 格

式 改 由

主 管 機

關 另 定

之。 

 


